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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城口县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6年“新时代城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职教中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经研究，决定开展2026年“新时代城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类型及名额

“新时代城口好少年”20名。
二、活动安排

（一）组织推荐。各中小学校开展推荐工作，一所学校择优推荐最多不超过2名（可推1名书香好少年）。各中小学校请于5月20日前将推荐表Word电子版、签字盖章后的推荐表扫描件，统一命名“单位+好少年”通过渝快政发送至县教委彭迁双处。
（二）县级评审。县委宣传部、县教委、团县委组织召开评审会，依据候选人推荐名单的事迹材料进行审核、遴选、推荐，评出县级“新时代好少年”。

（三）发布宣传。印发结果通报，组织县级主流媒体对宣传选树人选先进事迹进行报道，深入宣传“新时代城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学校要深刻认识开展“新时代城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帮助广大青少年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具体举措，认真谋划实施，确保活动持续深入推进、扎实有效开展。
（二）严格推荐程序。各学校要本着真实、公正、从严的原则，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拟推荐对象要以适当形式在本校进行公示，广泛接受监督。
（三）务求活动实效。各学校要依托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做好征集、发布、学习、宣传等各环节工作；要创新载体、丰富内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增强活动吸引力和感染力。
附件：1.2026年度“新时代城口好少年”推荐条件

2.2026年度“新时代城口好少年”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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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度“新时代城口好少年”推荐条件
（一）志向远大。牢记并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刻苦增长本领，肩负时代责任，争做时代新人。

（二）文明礼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孝老爱亲，明礼诚信，奉献友爱，乐于助人，模范遵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

（三）全面发展。乐观向上、自立自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且至少在“德智体美劳”其中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异，事迹特别突出。

（四）其他条件。推荐人选原则上年龄限定在10至16周岁（年龄计算时间截至当年4月30日），年级为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二年级，事迹发生多年且一直延续到近期，或集中在近一两年内。已获“新时代好少年”荣誉者不再重复推荐。

附件2
2026年度“新时代城口好少年”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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